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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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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服务，提高运营单位服务能力和水平，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定义、分类和分级，以及运营服务的质量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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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单位运营服务能力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分级，以及运营服务的质量管理要求和

运营实践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单位的运营服务质量控制，以及相关方开展运营服务评价等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000-2008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 /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2040  火电厂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86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9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CJJ 128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规程 

CJJ 231  生活垃圾焚烧厂检修规程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1］77号）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24-2009）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42-2010）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200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保护设施 

为防治废水、废气、固体废物（不含危险废物）等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所建成的处理处置、

净化控制设施，以及配套的设施运行监控系统。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工业

烟气和废气净化设施、固体废物（不含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自动监控系统等。 

3.2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 

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的社会化有偿服务活动。 

3.3  运营单位 

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活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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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和分级 

4.1  分类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包括生活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除尘脱硫脱硝、工业废气处理、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和自动监控六类，各类别的具体范围见附录 A。 

4.2  分级 

按运营单位所运营的项目数量和规模，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三个级别，一

级和二级的运营业绩数量或者规模要求见附录 B，三级的运营业绩数量或规模暂不规定。 

5  质量管理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运营单位应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5.1.2  运营单位已按 GB/T 19001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5.2  职责和资源 

5.2.1  运营单位应规定与运营服务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的职责及相互关系。 

5.2.2  运营单位应指定一名质量负责人，授权其负责质量管理，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质量负责人应

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5.2.3  运营单位应具备开展运营服务所必须的人员、营业场所和检测条件等资源和基础设施，建立并

保持适宜开展运营服务的必要环境。 

5.3  人员 

5.3.1  运营单位应建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选聘、岗位培训、考核和评价等制度及文件。 

5.3.2  技术人员的专业、教育和培训经历、能力以及经验等应能覆盖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的各个方

面。 

5.3.3  操作人员应具备正常运行、维护设施的能力，能够按照管理文件和操作规程的要求解决和处理

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常见问题，熟悉异常情况的处理程序和应急措施。 

5.3.4  运营单位应配备与其运行领域相适应的人员。生活污水处理的人员配置应符合《城市污水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1］77 号）的要求。火电厂除尘脱硫脱硝设施运行的人员配置应符合

HJ 2040的要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人员配置应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124-2009）、《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42-2010）的要求，水污染物自

动监控、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控的运维人员数量配置应能满足 HJ/T 75、HJ/T 355的维护要求。其它环境

保护设施运营单位的人员配置应结合规模、运营人员技术水平等具体情况确定。 

5.3.5  运营单位应保留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选聘、岗位培训、考核和评价的记录。 

5.4  质量文件 

5.4.1  运营单位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运营服务质量管理文件（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确

保运营服务质量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 

5.4.2  运营单位应建立与其运行项目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工艺控制文件和作业指导书，并形成文件。 

5.4.3  项目运营过程应严格执行各级相关质量文件要求，相关记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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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检（监）测能力 

5.5.1  运营单位应具备与运营服务领域和活动相适应的检（监）测能力，并建立与其检（监）测活动

相适应的管理文件。 

5.5.2  运营单位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检（监）测规程或作业指导书，明确规定检（监）测的项目、

方法、周期和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的判定规则等，检（监）测规程的建立应依据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没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可建立企业标准。 

5.5.3  用于检（监）测的仪器设备的配置应能满足运行要求，并设置台账。检测和校准仪器设备应按

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对自行校准的仪器设备，应规定校准方法和校准周期等。仪器设备的校准

和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 

5.5.4  检（监）测的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操作人员应具备作业规定的资格和能力，持证上岗。 

5.5.5  运营单位应建立并保存完整有效的运行检（监）测活动记录。 

5.6  设备、配件、材料和药剂 

5.6.1  采购 

5.6.1.1  运营单位应对设备、配件、材料、药剂质量提出文件化的质量要求和控制程序，并建立采购

产品质量验收档案记录。 

5.6.1.2  运营单位应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制定相关设备、配件、材料、药剂合格供应商清单，并建立

供应商档案及供应渠道。 

5.6.1.3  运营单位应对关键设备、配件、材料、药剂合格供应商进行定期评审，确保其提供的产品持

续符合要求。 

5.6.2  保存和使用 

5.6.2.1  设备、配件、材料、药剂的库存应能满足日常运营要求。 

5.6.2.2  运营单位应制定相应库房管理措施，防止设备、配件、材料、药剂进出库房等过程的损坏、

变质，确保设备、配件、材料、药剂安全，满足要求。 

5.6.2.3  运营单位应制定相应设备、配件、材料、药剂领用管理制度，用于规范设备、材料、药剂的

维护、保养、质控、使用和处置。 

5.6.2.4  运营单位宜建立主要设备、配件、材料、药剂的消耗记录。 

5.7  运营服务过程控制要求 

5.7.1  运营单位应识别与运行项目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要求等文件，并采用其有效版

本。 

5.7.2  运营单位项目的运行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定。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应符合 CJJ 60

的规定；火电厂烟气治理设施运行应符合 HJ/T 2040 的规定；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厂运行应符合 CJJ 93

的规定；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应符合 CJJ 86 的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应符合 CJJ 128 和 CJJ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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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应符合 HJ/T 75 的规定；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应

符合 HJ /T 355 的规定等。 

5.7.3  运营单位应对影响运行效果和质量的关键工序进行识别，制定相应的工艺控制文件、作业指导

书或操作规程，使相关操作人员对此熟悉掌握，在运营服务过程中有效执行。 

5.7.4  运营单位在项目运营活动中，应能按照质量文件的要求对运营服务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并形成

记录。 

5.7.5  运营单位应加强对所有运营项目的质量控制，确保各运营项目质量管理的一致性。 

5.7.6  运营单位应建立并保持运行关键资源和活动变更控制程序，确保不因其改变而影响运行过程的

一致性。 

5.8  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 

5.8.1  运营单位应对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潜在的紧急情况和事故进行识别，并建立应急预案。 

5.8.2  运营单位应演练环境应急预案，并保存相关活动记录。 

5.8.3  对实际发生的紧急情况和事故，运营单位应能及时按照预案做出响应，并保存相关活动记录。 

5.8.4  运营单位应定期评估其应急预案和响应程序。必要时对其进行修订，特别是当事故或紧急情况

发生后。 

5.9  分析和改进 

5.9.1  运营单位应建立内部审核制度，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并保持内部审核记录。 

5.9.2  运营单位应建立合同期内的运行项目管理清单和档案，并对运行项目绩效进行评估。 

5.9.3  运营单位应编制形成文件化的程序，规定运行项目不合格情况处理的有关职责和权限。 

5.9.4  运营单位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以消除不合格情况发生的原因，防止再次发生，并进行记录

存档。 

6  运营实践要求 

6.1  一级和二级运营单位应具有 1年以上连续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的实践，运营合同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要求。 

6.2  运营单位无违法、违规行为，1年内未受到过环保部门的处罚。 

6.3  运营单位所运营的项目应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规定，且达到委托方的合同约定要求。 

6.4  运营单位的项目运行实践相关记录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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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服务类别划分 

序号 类别 范围 

1 生活污水处理 

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的以下设施： 

1、城镇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2、住宅小区、公共建筑物、宾馆、医院、企事业单位等的分散式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 

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4、自然生态水环境修复净化设施。 

2 工业废水处理 

以处理工业废水为主的以下设施： 

1、各类工业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 

2、各类工业园区的集中式废水处理设施； 

3、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 

3 除尘脱硫脱硝 

各类火力发电锅炉、工业锅炉、工业炉窑（冶炼炉、炼焦炉、烧结机、

水泥窑等）排气中颗粒物（烟尘和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的净

化设施。 

4 工业废气处理 
“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行范围之外的各类固定式工业设备排气中

污染物（包括恶臭）净化设施，以及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 

5 
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 

a.焚烧 

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不包括危险废物）、生活污水污泥、畜禽

屠宰废物、人畜粪便、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以及农林产品为原

料生产建材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等的处理处置设施。 

b.填埋 

c.生化

（综合

处理） 

6 自动监控 

a.水污

染物监

控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质量标准规定的污染物项目的自动监

控设施，包括：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NH3－N）、石油类、悬

浮物（SS）、pH 值、总有机碳（TOC）、总氮、总磷、重金属等。 

b.气污

染物监

控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质量标准规定的污染物项目的自动监

控设施，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VOCs

特征污染物等。 

c.监控

系统 

环境保护部门通过通信传输线路与自动监控设备连接用于对污染源

和环境质量实施自动监控的计算机软件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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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各类各级运营单位的运营业绩要求 

序号 类别 一级 二级 

1 生活污水处理 
运行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20万 t/d，且其

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5 万 t/d。 

运行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1 万 t/d，且其

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2000t/d。 

2 工业废水处理
*
 

a．运行的工业园区废水处理设施或工业企业内废水处理设施的处理

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3 万 t/d，且其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

低于 3000t/d； 

b．运行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2000t/d，且其中至少

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500t/d。 

a.运行的工业园区废水处理设施或工业企业内废水处理设施的处

理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2000t/d，且其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

不低于 300t/d； 

b.运行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200t/d，且其中至少

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80t/d。 

3 除尘脱硫脱硝 

应具有不少于 4 个设施的运行经验，且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项： 

a.火力发电锅炉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 个 300MW 机

组（含）以上的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实践； 

b.工业锅炉（含自备电厂）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

个 120t/h（含）以上锅炉的烟气治理设施的运营实践或至少 10 个

工业锅炉除尘脱硫脱硝设施的运行实践； 

c.工业炉窑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 个相当于 200 m
2

（含）以上钢铁烧结机或 5000t/d 熟料（含）以上水泥窑烟气治理

设施的运行实践。 

应具有不少于 2 个设施的运行经验，且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项： 

a.火力发电锅炉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个 100MW机

组（含）以上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实践； 

b.工业锅炉（含自备电厂）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

个 20t/h（含）以上锅炉的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实践或至少 5 个工

业锅炉除尘脱硫脱硝设施的运行实践； 

c.工业炉窑除尘脱硫脱硝类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 个相当于 90m
2

（含）以上钢铁烧结机或 2000t/d 熟料（含）以上水泥窑烟气治理

设施的运行实践。 

4 工业废气处理
*
 

a.运行的工业废气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不低于 20万 m
3
/h，且其

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2 万 m
3
/h； 

b.运行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100 个餐饮业油

烟净化设施的实践。 

a.运行的工业废气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应不低于 1 万 m
3
/h，且

其中至少应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1000m
3
/h； 

b.运行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具有至少 20 个餐饮业油

烟净化设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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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
 

a.运行的工业固体废物或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不

低于 2000t/d，且其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500t/d； 

b.运行的生活污水污泥、畜禽屠宰废物、人畜粪便、食品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渣等有机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不低于

500t/d，且其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100t/d。 

a.运行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不低于

200t/d，且其中至少有 1 个项目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50t/d； 

b.运行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不低于 300t/d，

且其中至少有 1 个项目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100t/d； 

c.运行的生活污水污泥、畜禽屠宰废物、人畜粪便、食品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渣等有机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的处理能力之和不低于

100t/d，且其中至少有 1 个设施的处理能力不低于 50t/d。 

6 自动监控 

a.水污染

物监控 
应具有运行不低于 100 套水污染物监控设施的实践； 应具有运行不低于 30 套水污染物监控设施的实践； 

b.气污染

物监控 
应具有运行不低于 80 套气污染物监控设施的实践； 应具有运行不低于 20 套气污染物监控设施的实践； 

e.监控系

统 
应具有运行一套省级以上（含省级）监控系统的实践。 应具有运行一套县级以上（含县级）监控系统的实践。 

*
：应满足相应要求中的一项。 

 

 

 

 


